
114年桃園區國中小田徑市運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區參加114年桃園市運動會。

二、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五、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8日（星期三）。
六、比賽地點：桃園市立田徑場。

七、參加單位：凡本區轄內各國民中、小學校，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八、組別：
（一）國小男生組【簡稱小男組】。

（二）國小女生組【簡稱小女組】。
（三）國中男生組【簡稱國男組】。

（四）國中女生組【簡稱國女組】。
九、參加資格：

（一）國小組：必須是本區國小註冊之五年級以下在籍學生，實足年齡不超過12歲者，在民國102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後出生者。
（二）國中組： 
1、必須是各區境內國中註冊之八年級以下在籍學生，實足年齡不超過15歲者，民國99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後出生者。
2、國小應屆畢業生及境外遷入且實足年齡超過12歲之國小學生得代表其戶籍或學籍（即將就讀之國中學籍）所在行政區參加比賽，惟需參加其戶籍或學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之選拔賽取得參賽資格。
3、本區國小畢業生參加本區選拔賽，由原就讀國小協助報名參賽；他區國小畢業生參加本區選拔賽，由未來就讀國中協助報名參賽。
（三）選手出賽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或貼有本人相片足以證明其身分之有效證件正本（如健保卡）以備查驗，國中小學生得以桃樂卡（需有照片）或在學證明書貼照片蓋騎縫章替代。國小應屆畢業生及境外遷入且實足年齡超過12歲之國小學生代表其戶籍所在地區參加比賽，需提出戶籍謄本並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由就讀國中開立證明文件以資證明。當場提不出證明文件者，不得參加比賽。
（四）各組參加選手需設籍桃園市滿一年以上，即113年6月23日以前設籍者。（設籍期間之計算，以市運會報名截止日為準）。完成報名後，有戶籍異動者（含於本市各行政區內異動者）喪失參賽資格。
（五）以上各組參賽之運動員身體健康及性別，由各參賽學校指定公立醫院檢查，認定性別及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或附家長同意參賽書。

十、競賽項目及器材規定：

（ㄧ）國小組：
1、田賽：跳高、跳遠、壘球擲遠（0.107kg）、鉛球（6p）。
2、徑賽：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3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
（二）國男組：
1、田徑：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5kg）、鐵餅（1.5kg）、標槍（700g）、鏈球（5kg）。
2、徑賽：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3000公尺、110公尺跨欄（0.914公尺）、400公尺跨欄（0.838公尺）、2000公尺障礙(0.838公尺)、5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4×400公尺接力。
（三）國女組：
1、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3kg）、鐵餅（1kg）、標槍（500g）、鏈球（3kg）。
2、徑賽：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3000公尺、100公尺跨欄（0.762公尺）、400公尺跨欄（0.762公尺）、2000公尺障礙(0.762公尺)、5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4×400公尺接力。
(四) 國中混合組接力：
    4×400公尺接力(男、女生各2人，棒次順序1男2女3男4女)
十一、團體錦標種類：
（一）國小男生組：田賽錦標、徑賽錦標。
（二）國小女生組：田賽錦標、徑賽錦標。
（三）國中男生組：田賽錦標、徑賽錦標。
（四）國中女生組：田賽錦標、徑賽錦標。
十二、錦標計算方法：各項錦標均錄取前4名，以各單位在各該項錦標賽中所獲總分最多者給予錦標(依第1名得9分、第2名得7分、第3名得6分、第4名得5分、第5名得4分、第6名得3分、第7名得2分、第8名得1分)，次多者給第2名，依次類推至第4名，如兩隊以上單位所獲分數相等時，以各該單位在該項錦標賽中所獲第1名之多寡判定之，依次類推；再相等時，其名次則抽籤決定之。
十三、報名時間：114年5月12日（星期一）8時起至5月16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請各校至桃園市體育總會競賽資訊網（網址：http://sports.taoyuansport.org.tw/）報名。另將運動員之註冊報名表，親自送達桃園國中體育組辦理註冊，逾期概不受理，TEL：（03）334-4440。
十四、報名人數：

（ㄧ）每一單位每項比賽之運動員以3人為限，國小組每人最多參加3項（含接力項目，單項最多2項）、國中組每人最多參加2項（不含接力項目）。
（二）國小組單項100公尺無報名人數限制，惟請各校斟酌選手實力及體力報名。選拔成績做為本區代表隊入選參考依據，惟參加單項100公尺競賽者，視同參加一個單項。例如參加單項100公尺及200公尺競賽，則不得再報名其他單項。
十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最新審定出版之國際田徑規則。
十六、競賽秩序：

（ㄧ）分組：由競賽組編排之。

（二）道次：運動員跑道編排，預賽由競賽組隨機分配；決賽由預賽成績分配道次。

十七、參加辦法：

（一）各單位參加經費由各單位自理【參加選手當日所需餐點及飲水由區公所提供】。

（二）採預先報名制，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不接受個人報名。凡經註冊者均應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

（三）各單位之註冊表格經註冊後概不接受增刪，或更改運動員、職員姓名及變更運動員參加競賽項目，請各單位事先慎重辦理。

（四）各單位應設領隊、指導、管理各1人，負責指導及管理該單位運動員，並負與大會聯繫之責，指導應為實際帶領運動員之人（國小組設指導2人、管理2人，任何一組運動員超過15人時可增加指導1人）。

（六）各單位報到時間為114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8時，報到及比賽場地在桃園市立田徑場。

（七）領隊會議：114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於桃園國中。

（八）裁判會議：114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7時40分，於桃園市立田徑場。
（九）選訓會議：114年6月4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桃園市桃園區公所3樓第一會議室。
十八、獎勵：
（一）團體成績：田賽、徑賽錦標前4名，發給團體錦標獎狀乙紙。
（二）個人成績：各單項比賽國小組一至八名、國中組一至六名發給獎狀乙紙，前三名的選手另發給獎牌乙面。
十九、附則：
（ㄧ）運動員號碼布不按規定固定佩掛於胸前及後背，或沒有號碼布者，一律不得參賽。
（二）本比賽係為選拔優秀前3名選手參加市運，如棄權則由選訓會議討論後提出遞補名單，請各單位考量選手實力後再報名。
（三）各單項報名人數不足4人，該單項不予選拔，報名選手直接入選參加市運。
（四）國中組接力項目，由選拔賽第一名學校負責組訓。
二十、申訴：

（ㄧ）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依規定之判決為終決，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十一、懲罰：

（ㄧ）比賽中之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查明屬實者，即取消該運動員之比賽資格及個人已得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

（二）運動員在比賽期間，如違背運動精神（如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有不當行為或有不服裁判等事情，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該運動員在所有比賽中已得應得之分數，另通知就讀學校，停止該運動員參加市運會比賽權。

二十二、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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